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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岛市人民防空办公室
行政处罚程序流程图
 (一般程序、听证程序)进行立案审核，符合立案条件的
发现案由，填写案件来源登记表
应在3日内予以立案，制作《立案审批表》立案审批




开展调查取证工作



现场检查制作现场检查笔录。
先行登记保存，制作先行证据登记保存证据通知书，７日内作出处理。
询问当事人，制作询问笔录。
询问证人，制作证人证言笔录。
其他证据
专业性问题由法定部门、专业鉴定。
现场取证视听音像资料。







不符合立案条件的承办人提出撤销立案申请

形成案件调查终结报告

制作送达《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》，告知当事人拟处罚的事实、理由和依据，并享有陈述、申辩权。当事人3日内提出陈述、申辩或要求举行听证（重大行政处罚）。


处罚意见法制审核
处罚意见审批审核

撤消立案审核

作出对公民罚款超过500元、对法人或其他组织罚款超过2万元以及其他较重行政处罚决定的，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听证的权利。当事人要求听证的，应当组织听证。



听取当事人陈述、申辩，并予以复核。（如当事人不陈述、申辩，填写放弃申辩承诺书）
撤消立案审批，立案撤消



进入听证程序

案情复杂或给予较重行政处罚的，由党组会集体讨论决定。制作《集体讨论记录》




制作《处罚决定审批表》进行审批后，制作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，送达当事人。案件自立案之日起，应当在90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。



进入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程序，按规定参加行政复议或应诉。

制作《结案审批表》报批



案卷整理装订归档（相关要求见附件）






青岛市人民防空办公室
行政处罚程序流程图
(简易程序)
条件：违法事实确凿并有法定依据，对公民处以50元以下、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以1000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的行政处罚




2名以上执法人员检查，出示执法证件证件进行案件调查




口头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、理由、依据以及当事人享有的陈述、申辩权。




听取当事人陈述、申辩、并予以复核




制作当场《人防行政处罚决定书》交付当事人，并告知当事人有权申请行政复议或者申请行政诉讼。





执行处罚决定





执行的归档备案；执行之日起2日内将行政处罚（当场）决定书副本报行政处罚机关备案归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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